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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自家股票怎么回购关于公司回购自己股票的问题
，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是从哪里拿钱去回购，是公司股东
另外再掏腰包共同拿钱去-股识吧

一、股权回购规定

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
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
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
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公司应当履行两项程序性义务：第一，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
资证明书。
第二，根据股东及其股权的变化情况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股东名册并记载变更后各
股东的出资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公司股权转让的情况各有差异、股权转让的具体交割的时间
与方式也可能不尽一致，因此本条并未规定该两项程序义务的履行时间。
该两项义务的履行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
依照本法规定，股东会行使的职权包括对公司章程的修改。
因此，修改章程本应属于股东会的法定审议和表决事项。
但是，考虑股东之间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书面协议或同意、视为同意，本条规定对
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二、股票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法？

股份回购是指公司按一定的程序购回发行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通过大规模买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来改变资本结构的防御方法。
是目标公司或其董事、监事回购目标公司的股份。
股份回购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目标公司将可用的现金或公积金分配给股东以换
回后者手中所持的股票；
二是公司通过发售债券，用募得的的款项来购回它自己的股票。
被公司购回的股票在会计上称为“库存股”。
股票一旦大量被公司购回，其结果必然是在外流通的股份数量减少，假设回购不影
响公司的收益，那么剩余股票的每股收益率会上升，使每股的市价也随之增加。
目标公司如果提出以比收购者价格更高的出价来收购其股票，则收购者也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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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收购价格，这样，收购以计划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从而导致其难度增加
。
实施股份回购必须考虑当地公司法对回购的态度，美国许多州的公司认为，仅为维
持目前的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取得本企业股票的违法的；
但如果是维护企业现行的经营方针而争夺控制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则
回购又是可以允许的，我国《公司法》明文禁止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
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

三、怎样才可以收回其他股东的股份？

有几种办法：1.搞垮公司，逼迫其他原始股东将股票卖给自己，然后自己再重振公
司，这样就只有自己一个股东了。
2.直接花大价钱购买，购买原始股要让其他原始股东都同意，可以协约转让。

四、作为小散，买的股票要回购了我该怎么操作。可以以回购价
被回购么？

目前股民都是采取赚差价，如果资金大可以打新股等等，后面相对都是比较复杂，
你了解股市是什么状态，你的方法是否赚钱，交易策略和操盘手法，技术分析，资
金管理是否有一个完善的系统，等你可以做股票赚钱了，你在考虑这些更胜层次的
东西，。

五、一天期股票回购怎么操作

一天期回购操作方法如下：上海的一天回购代码：204001。
点卖出、输入1000为一手（即十万元），以手为单位。
深圳的一天回购代码：131910.也是点卖出、输入10为一手（1000元），也是以手为
单位。
祝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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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公司回购自己股票的问题，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是从哪
里拿钱去回购，是公司股东另外再掏腰包共同拿钱去

公司自己的钱，每年公司都会留存盈利的，不会把盈利都用来分红，所以公司自己
是有钱的

七、股票回购的回购规定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为适应资本市场发展实践的需要，现对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号）中有关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行为补充规定如下：规定征文一、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由董事会依法作
出决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就回购股份事宜发表独立意
见。
二、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3日，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
易日及召开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在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布。
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回购股份作出的决议，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一）回购股
份的价格区间；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三）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四）回购股份的期限；
（五）决议的有效期；
（六）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七）其他相关事项。
四、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后的次一工作日公告该决议，依法
通知债权人，并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备案，同时公告回购报告
书。
六、上市公司应当在下列情形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一）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
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二）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自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三）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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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四）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上市公司应当公告已回购股份总额
、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
七、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八、上市公司不得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股份回购：（一）开盘集合竞价；
（二）收盘前半小时内。
九、上市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业
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二）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期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并在2个工作日
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
十、上市公司在公布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回购股份完成之日后的30日内不得公布
或者实施现金分红方案。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期间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十一、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 年 月 日起施行。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号）中有关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同时废止。
扩展资料：当公司回购自己股票时，资产流向股东，从债权人角度看，股票回购类
似于现金红利。
其一，股利分配是按照持股比例的，而股票回购不一定按比例进行。
相应的，股利分配时，所有股东同等对待，而股票回购并不一定。
其二，在股利分配时，股东没有放弃对未来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而在回购情形，股
东放弃其在公司所有者权益中的部分股份。
其三，股利分配往往包括公司的一小部分财产，而股票回购可能会涉及公司的重大
财产。
其四，股利分配一般要求持续性和稳定性，如果公司突然中断股利分配，往往会被
认为是公司的经营出现了问题，而股票回购是一种特殊的股利政策，不会对公司产
生未来派现的压力。
参考资料： 百科-股票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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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股权投资自家股票怎么回购.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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